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上字第 629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14 年 08 月 14 日

案由摘要：解聘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 629號

上  訴  人  林財安                                      

訴訟代理人  張培源  律師

被 上訴 人  基隆市安樂區長樂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林維彬              

被 上訴 人  基隆市政府                                 

代  表  人  謝國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承志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15日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 85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 2、3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

    之裁判均廢棄。

二、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基隆市安樂區長樂國民小學間聘任關

    係於民國 106年 11月 30日起至 110年 11月 14日止存在。

三、再申訴決定及原處分關於核定上訴人自民國 106年 11月 30日

    起至 110年 11月 14日止之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部分均撤銷。

四、其餘上訴駁回。

五、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4分之 1，餘由上訴

    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一)上訴人原是被上訴人基隆市安樂區長樂國民小學（下稱長樂

    國小）教師，因民國 106 年 5 月間經教師檢舉及被害學生

    法定代理人申請，涉有性騷擾之校園性別事件，經長樂國小

    交由所設立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組成

    調查小組（下稱前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依行為時即 103



    年 6 月 18 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下稱舊教師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予以停聘。嗣性平會調查小組認定上訴人

    構成性騷擾且情節重大，性平會於 106 年 10 月 5 日通過

    調查報告（下稱前調查報告），並建議予以解聘。長樂國小

    即依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14 條第 3 項

    第 2 款、第 4 項等規定，於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即被上

    訴人基隆市政府（下稱基隆市政府）核准後，以 106 年 11

    月 22 日基樂小人密壹字第 1060005338A 號函（下稱「前

    解聘函」），通知上訴人予以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並檢附前調查報告。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 109 年度訴字第 499 號判決

    （下稱前案判決）以前調查小組成員全部外聘違法為由，撤

    銷前解聘函確定在案。

(二)嗣長樂國小性平會於 110 年 8 月間重新組成調查小組（下

    稱重調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

    ），認定上訴人構成行為時即 112 年 8 月 16 日修正前性

    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所定之性騷擾行為，經性平會

    遞於 110 年 9 月、10 月間決議確認之，並認有解聘且終

    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長樂國小即以 110 年 10 月 6

    日基樂小人壹字第 1100005203B 號函檢附系爭調查報告，

    依現行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通知上訴人溯

    及自前解聘函生效日即 106 年 11 月 30 日起，解聘上訴

    人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同日並函報基隆市政府，經基隆

    市政府以 110 年 11 月 9 日基府教前壹密字第

    1100248905 號核定函 (下稱原處分)核准之，核定上訴人自

    106 年 11 月 30 日起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並由長樂國小

    以 110 年 11 月 12 日基樂小人壹字第 1100005935 號函

    （下稱系爭解聘函），將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自 106 年 11

    月 30 日起解聘而終止雙方聘約的意思表示，以及原處分所

    核定自該日起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制效力，於同年月

    15 日通知到達上訴人。上訴人不服，依性平法規定提起申

    復未果，並依教師法規定提起申訴，經基隆市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作成申訴決定，認申訴有理由，將系爭解聘函含終身



    不得聘任教師部分均予撤銷；長樂國小不服，提起再申訴，

    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撤銷申訴決定之再申

    訴決定，即維持系爭解聘函及原處分之效力。上訴人仍有不

    服，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原處分撤銷。⒉再申

    訴決定撤銷。⒊確認上訴人與長樂國小間之聘任關係存在」

    經原審以 111 年度訴字第 855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

    ，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

    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長樂國小依

    基隆市中小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才名

    冊設立性平會，性平會組成重調小組之外聘成員則為長樂國

    小依調查專業人才庫所外聘，其組成合於行為時即 111年 1月

    19日修正前性平法第 9條第 1項、第 30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

    而重調小組基於性平法第 22條第 1項所定避免重複詢問原則

    ，在檢視前調查報告後，未全部重新調查，並不違法。至於

    調查小組成員縱未有被害人現在所屬學校之代表，因性平法

    第 30條第 3項或現行同條第 4項關於「調查小組應有被害人現

    所屬學校代表」之規定，乃為保護被害人，並得不通知被害

    人現就讀學校派員參與調查，以尊重被害人意願。故縱使前

    調查小組或重調小組未聘請被害學生現所屬學校代表擔任成

    員，上訴人仍非得主張調查程序違法。㈡依前調查小組訪談

    上訴人所教導不同班級之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同學、母親、

    其他教師等關係人之內容，及上訴人自承有撥學生頭髮或與

    學生以悄悄話方式對話等情節，堪認上訴人對女學生有「勾

    肩」、「勾肩並摸胸」、「撥髮、摸臉」、「摸頭」暨「近

    身講悄悄話」等情事，對象不只 1人，時間非短，不論上訴

    人主張其動機或意圖為何，均足見其未妥適拿捏人際交往分

    際，未經學生同意即逾一般社會通念所認可社交接觸之行為

    ，已侵害學生之身體自主權，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影響

    學生人格尊嚴及學習，核屬性平法第 2條第 4款第 1目所定之

    性騷擾行為。上訴人主張其行為不具性意味而非性騷擾，並

    不可採。至於上訴人主張學生申請調查是遭其他老師催促提



    出並不可信云云，因性騷擾被害人未及時對外求助或告知他

    人，原因不一而足，本件被害學生申請調查、檢舉人指述之

    事實既互核相符，上訴人亦坦承確有部分行為，上訴人也未

    舉相關事證以供查認其主張為真，難因被害學生一開始陳稱

    不清楚申請調查內容，即認為係受他人指示而不可採信。㈢

    上訴人經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行為，並有解聘及終身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依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長

    樂國小報經基隆市政府核准後，以系爭解聘函予以解聘，且

    前解聘函是因前調查小組成員全部外聘違法而遭撤銷，並非

    解聘意思表示之實體有誤，故長樂國小補正前解聘程序之瑕

    疵後，回溯自 106年 11月 30日予以解聘，基隆市政府則以原

    處分核定上訴人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均無違誤等語，判決

    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一)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第 3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經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教師有第 1項第 4款至第 6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由學校逕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同法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

    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應予以解聘：�有第 14條第 1項各款

    情形之一。」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本法所稱解聘，

    指教師在聘約存續期間，經服務學校依規定程序終止聘約。

    」依此，教師經學校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行為，且有解

    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者，其已聘任之聘約，並未

    因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之情形，即當然歸於無效或失

    效，仍須由學校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之審議

    ，逕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予解聘而生終止聘約之效力。

    又上開解聘之意思表示，前雖經本院 98年 7月份第 1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認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然憲法法庭於 11

    1年 7月 29日作成之 111年憲判字第 11號判決理由中，已闡明

    公立大學不續聘教師，是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



    ，尚與行政處分性質有別，且公立學校與教師間之權利義務

    ，既然在教師法之規範下，仍屬基於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所形

    成行政契約性質之聘約法律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

    是否繼續聘任，則聘期中若公立學校以教師有法定應予解聘

    事由予以解聘而終止雙方間聘約關係者，該解聘意思表示之

    性質，與公立大學不續聘教師之意思表示相同，亦屬基於聘

    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

(二)惟關於公立學校依前開教師法規定解聘教師而終止雙方間聘

    約之生效時點，因聘約關係是由公立學校與教師依契約之雙

    方行為所締結，解聘何時發生終止聘約之效力，首應依雙方

    締結之聘約而定，如聘約別無約定，且行政程序法對此亦未

    規定，即應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49條參照

    ）。而民法關於契約之終止，不同於契約溯及自始失效之解

    除，乃自終止時起始向後失效，契約終止之前，其效力仍繼

    續存在。又契約之終止，依民法第 263條準用同法第 258條第

    1項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若公立學校以

    公函之非對話意思表示，解聘教師而終止雙方間聘約者，在

    聘約別無約定情形下，即以該解聘通知到達教師時，發生終

    止聘約之效力（民法第 95條第 1項本文參照）；聘約關係在

    上開解聘意思表示到達教師之前，則仍繼續存在。然教師法

    第 14條第 3項既有前述之規定，則學校尚未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前，仍未得逕行解聘教師，故應以學校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再將解聘教師之意思表示到達教師時起，始發生終止聘

    約而使聘約關係向後失效之效力。

(三)教師於現行教師法 109年 6月 30日施行前，因涉有情節重大之

    性騷擾行為而經學校性平會調查之情形，由服務學校依舊教

    師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者，

    依舊教師法第 14條之 1第 2項、第 14條之 2及舊教師法施行細

    則第 16條等規定可知，教師與學校之聘任關係，於停聘期間

    仍繼續存在，僅停止聘約之執行，即雙方停止行使或履行聘

    約所定相關權利或義務，且教師停聘後，原聘約期限屆滿者

    ，在未經學校依法不續聘或逕予解聘生效前，其聘約關係仍

    繼續存在。至於教師在舊教師法施行期間，經服務學校依法



    停聘後，縱歷經現行教師法自 109年 6月 30日起修正施行，因

    現行教師法第 23條第 1項、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3項等規範

    意旨與舊教師法第 14條之 2、第 14條之 1第 2項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 16條第 3款等規定相當，則教師與服務學校之聘任關係

    ，於停聘期間仍繼續存在，即使原聘約之期限於停聘之期間

    屆滿，在未經學校依法不續聘或逕予解聘生效前，其聘約關

    係亦仍繼續存在，僅停止行使或履行聘約所定相關之權利或

    義務。是若教師前涉及情節重大之性騷擾行為，經服務學校

    依舊教師法規定予以停聘，嗣因現行教師法修正施行，復經

    學校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行為，且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

    任為教師之必要，而由學校依現行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第 3項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者，參照前

    開說明，在學校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解聘意思表示公函到達教

    師，因而發生向後終止聘約效力之前，雙方間聘約關係，即

    使原聘約期限已告屆滿，依然繼續存在。若教師對於其與公

    立學校間之聘任關係，是否因學校解聘而自何時起終止聘約

    ，發生公法上爭議，自得循確認聘任行政契約法律關係存否

    之訴，以資救濟。

(四)至於教師因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情形，經學校依同條

    第 3項程序，報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所發生「終身

    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法律效果，剝奪教師受聘於全國其他各

    級學校擔任教師之機會，限制教師之職業選擇自由及工作權

    ，非僅單純影響教師與原學校間之聘任法律關係，自非得由

    學校依解聘意思表示而為，且教師法第 14條第 3項既規定主

    管機關應予審查核准，當以主管機關依法對教師是否有「終

    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的審查核定，始依該核准解聘之

    處分，發生核定該教師「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的規制效果

    ，此規制效力並非直接依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而當

    然發生。再者，參照前開說明，教師雖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5款所定之情形，在經學校依同條第 3項程序，報由主管

    機關核准而予解聘生效前，其與原服務學校間之教師聘任關

    係既仍繼續存在，依法仍得繼續受聘為教師，主管機關審查

    核准解聘之處分，即不得溯及於該教師仍依法受聘之期間內



    ，核定其不得聘任為教師至終身，而應自該教師經原服務學

    校依法解聘生效之時起，始得核定其「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惟教師對於主管機關所為「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核

    定處分若有不服，自得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

(五)重調小組成立之行為時性平法第 30條第 1項至第 3項：「(第 1

    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 1項之申請或檢舉後，……應於

    3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第 2項)學

    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

    立調查小組調查之……。(第 3項)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

    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 2分之 1，且其成員中具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

    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 3分之 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

    2分之 1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

    所屬學校之代表。」參酌該條第 3項於 107年 12月 28日修正公

    布之立法理由：「考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

    事人有分屬不同學校之情況，為確保被害人接受適宜之教育

    輔導措施，修正第 3項調查小組之組成規定為應有被害人現

    所屬學校之代表，並酌作文字修正。」同條項於 112年 8月 16

    日修正公布，移列至同法第 33條第 4項：「校園性別事件當

    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前項調查小組成員，應有被害人現所

    屬學校之代表。但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要求

    不得通知被害人現就讀學校，且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定

    無通知必要者，不在此限。」其立法理由：「⒈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108年 12月 24日修正增訂第 23條第 2

    款規定……其修正理由係審酌衛生福利部及法務部處理性侵害

    案件均定有避免被害人二度傷害、相關保護及尊重被害人意

    願之法益及原則。為落實保護被害人及尊重被害人意願。爰

    將上開規定提升為法律位階，於本項但書定明校園性別事件

    管轄學校於調查程序中接獲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表達其顧慮且要求不得通知被害人現所屬學校時，經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定無通知之必要，得不通知被害人現所

    屬學校派員參與調查。⒉惟針對被害人之輔導及協助需要，

    校園性別事件管轄學校仍須妥適協助連結相關資源或逕予提



    供輔導資源，併予敘明。……。」由此可知，學校或主管機關

    接獲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申請或檢舉後

    ，應於 3日內儘速交由所設之性平會調查處理；而性平會調

    查處理該等事件時所成立之調查小組，納入被害人現在所屬

    學校之代表為成員，其目的是為讓被害人所屬學校瞭解事件

    調查之進展狀況，俾對被害人施予適宜之教育輔導，以周全

    保護被害人之利益，厚植、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性平法第 1條參照）。此項保護被害人措施之採行，並不

    在維護行為人之程序利益，且應尊重被害人之意願，避免其

    受二度傷害。故性平會調查校園性騷擾事件所成立之調查小

    組，若遇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而未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

    之代表參與者，仍應妥適協助連結相關資源或逕予對被害人

    提供輔導資源；且該等調查小組經法定調查程序作成行為人

    確有校園性騷擾行為之調查結果，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學

    校、主管機關參照性平會之調查確認及建議，分別依教師法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第 3項之規定，對行為人教師解聘以終

    止聘約，並作成「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行政處分者，對

    行為人教師而言，並無程序利益遭受侵害，自不得援引調查

    小組成員未含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代表為由，指摘解聘之意思

    表示或「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為違法。

(六)關於校園性騷擾事件之調查程序，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訴訟法

    並未準用或適用刑事訴訟法學理上所稱「傳聞法則」相關規

    定，性平法或其授權訂定之防治準則有關校園性騷擾事件之

    調查程序，亦缺乏此等相關規定；性平法第 22條第 1項則於

    但書定明「應避免重複詢問」，以保護被害人免於一再受詢

    造成二度傷害（該但書立法理由參照）。至於性平法同條項

    前段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時，應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則在賦予其等聽審權之正當程序保障，並非強令當事人尤

    其被害人應到場陳述意見。是故性平會對於校園性騷擾事件

    ，參酌被害人或相關證人於其他調查程序所為之證述，及其

    他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足資認定校園性騷擾事實之存否，

    未再通知被害人等到場證述者，難謂其調查程序有所違法。



    況行政訴訟程序中關於校園性騷擾事實之認定，性平會調查

    報告本無判斷餘地，行政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結果斟酌全辯

    論意旨，認定遭解聘教師確有性平會所調查確認之校園性騷

    擾行為者，就其事實認定而言，即無違法瑕疵可言。

(七)經查，上訴人原是長樂國小教師，其於任職期間，在數年內

    有對執教之數名女性被害學生，未經學生同意，即予勾肩、

    勾肩並摸胸、撥髮摸臉、摸頭及近身講悄悄話等行為，於 10

    6年 5月間經檢舉及被害人方面申請對其調查後，長樂國小將

    此校園性別事件交由性平會調查處理，嗣性平會通過之前調

    查報告，雖認定上訴人構成性騷擾且情節重大，並建議解聘

    ，長樂國小報請基隆市政府核准後，固以前解聘函通知上訴

    人予以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並於 106年 11月 30日到

    達生效，但經原審前案判決以前調查小組之組成違法為由，

    將前解聘函予以撤銷確定在案，性平會於現行教師法修正施

    行後，110年 8月間成立重調小組再行調查，重調小組之組成

    符合成立當時性平法第 9條第 1項、第 30條第 2項、第 3項等規

    定，經通知上訴人到場答辯，並綜合參酌被害女學生、同學

    、被害學生之母及其他教師等關係人在前調查小組調查程序

    中所為證述，暨上訴人自承與學生互動狀況後，認定上訴人

    確有上述校園性騷擾行為，作成系爭調查報告，經性平會決

    議確認，並認有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長樂國

    小據此函報基隆市政府，自 106年 11月 30日起解聘上訴人且

    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經基隆市政府以原處分核准之，長樂

    國小即以系爭解聘函，將主管機關核准自 106年 11月 30日起

    解聘而終止聘約的意思表示，以及原處分所核定自當日起即

    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制效力，通知上訴人等情，業經原

    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

    判決據此論明：上訴人確有對執教被害學生從事性平法第 2

    條第 4款第 1目之性騷擾行為，重調小組之調查及系爭調查報

    告均無違誤，業經長樂國小性平會決議通過，並認上訴人有

    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核該當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事由，上訴人非得以

    重調小組成員未納入被害學生現所屬學校代表，且未再通知



    被害學生等到場陳述為由，主張性平會之調查程序違法，致

    長樂國小不得解聘上訴人等語，已詳述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

    證之理由，並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理由矛盾或

    理由不備之情事，且參照前開規定及說明，並無違誤。上訴

    意旨主張重調小組未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代表之成員，前調

    查小組及重調小組之調查程序草率，未對所有被害人均予通

    知調查，在通知其他教師後，也未再讓上訴人表示意見，調

    查組織、程序均不合法，且該調查乃受新聞事件影響，是對

    上訴人之職場霸凌，受害學生指述則是受老師誤導，上訴人

    並無對學生性騷擾行為，原審未依其聲請通知被害學生到場

    為證，原判決適用性平法之法規不當，認定事實未憑證據及

    判決理由不備云云，無非執其主觀見解，並就原審認定事實

    、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違法，固無可採。

(八)惟上訴人雖經長樂國小性平會依系爭調查報告調查確認有性

    騷擾行為，且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合於教

    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

    事由，但參照前開說明，長樂國小與上訴人間之教師聘約，

    仍須經由長樂國小解聘之意思表示生效，始得予以終止；上

    訴人受聘教師之資格，也須由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經由審查

    核准解聘之處分，始生核定上訴人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而剝

    奪其任教資格之規制效力，並非因上訴人合於教師法該款規

    定事由，聘約即當然歸於無效或失效，或上訴人即依法直接

    喪失任教資格，且基隆市政府核定處分所生剝奪上訴人任教

    資格至終身之規制效力，更須待長樂國小解聘上訴人以終止

    聘約生效時起，方屬適法有據，尚不得溯及於上訴人與長樂

    國小間之聘任關係仍依法存在之期間。而查，長樂國小與上

    訴人間之聘約，對於解聘終止教師聘約之意思表示如何得以

    溯及既往生效乙節，並未有特別之約定，此參長樂國小於本

    院言詞辯論期日所提上訴人應聘書存根及同時期教師聘書與

    服務規約範本即明，並為上訴人所不爭。至於上開應聘書存

    根固顯示上訴人之聘約期限至 109年 7月 31日即告屆滿，然上

    訴人前業經長樂國小依舊教師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自 106年

    5月間起停聘，乃兩造不爭之事實，審諸前揭說明，在上訴



    人未經長樂國小依法解聘生效前，雙方間聘約關係仍繼續存

    在，僅停止行使或履行聘約所定相關之權利或義務，自應仍

    以長樂國小報經基隆市政府核准後之系爭解聘函的意思表示

    到達於上訴人時，始發生終止聘約而使聘約向後失效之效力

    。又本件長樂國小經基隆市政府核准後所為之系爭解聘函，

    雖欲溯及自 106年 11月 30日起解聘上訴人，但該解聘函是 110

    年 11月 15日始送達於上訴人，乃原審依職權查明而確定之事

    實，且上訴人既自 106年 5月間起即遭停聘而未任教，依舊教

    師法第 14條之 3及現行教師法第 25條第 2項等規定，其因調查

    結果確定有性騷擾行為屬實，並遭長樂國小於 110年 11月 15

    日解聘生效，於停聘期間遭停發之薪資待遇，亦不予補發，

    長樂國小並無任何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重大危害之論據基礎

    ，得主張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46條第 1項或第 147條第 1項

    規定，而予溯及既往解除與上訴人間之聘約關係。是則，長

    樂國小與上訴人之聘任契約關係，在 110年 11月 14日系爭解

    聘函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上訴人之前，均尚未經解聘生效而

    終止，自仍存在；至於原處分核定上訴人自 106年 11月 30日

    起即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制效力，關於核定上訴人自 10

    6年 11月 30日起至 110年 11月 14日止聘約仍繼續存在之期間，

    即不得聘任為教師部分，於法則有未合，應予撤銷。基隆市

    政府答辯意旨主張上訴人合於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

    事由之時，即依法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渠得溯及核定上訴

    人自 106年 11月 30日起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長樂國小答辯

    意旨則執行政處分單方行為之論據，並誤認上訴人合於教師

    法上開規定事由時，即自動發生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法律

    效果，主張該校解聘上訴人之意思表示，因未侵害上訴人信

    賴保護，即得溯及自 106年 11月 30日終止聘約使其失效，或

    因上訴人依法已不得聘任為教師，聘約即屬客觀給付不能而

    歸於無效，或認應得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46條第 1項或第

    147條第 1項等規定，溯及自上開時日解除與上訴人間之聘約

    關係云云，均屬有誤，並不可採。是故，上訴人聲明訴請確

    認其與長樂國小間聘任法律關係未因系爭解聘函終止而存在

    ，此部分訴訟，就確認雙方間聘任關係於 106年 11月 30日起



    至 110年 11月 14日止存在部分，乃屬有據；另其聲明訴請撤

    銷再申訴決定及原處分關於核定上訴人自 106年 11月 30日起

    至 110年 11月 14日止之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部分，亦屬有

    據，均應予准許；逾此等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判

    決疏未審究系爭解聘函溯及終止聘任契約關係之法律上依據

    為何，逕以前解聘函因程序瑕疵而遭撤銷為由，即認長樂國

    小得回溯自前解聘函生效日即 106年 11月 30日起，以系爭解

    聘函將上訴人溯及予以解聘，原處分亦得溯及當日核定上訴

    人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因而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就上

    述上訴人之訴應予准許部分，即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

(九)綜上所述，原判決如前述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部分，與判決

    結論已有影響，上訴論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且依原審確

    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爰判決如主文第 2、3項所示

    。至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聲明請求，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

    之訴，核無違誤，上訴人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

    訟法第 255條第 1項、第 256條第 1項、第 259條第 1款、第 98條

    第 1項前段、第 104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第 85條第 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資料來源：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14年 1月至 12月）


